


汕尾市海岸线占补指标交易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建立市级海岸线占补指标交易机制，促进海岸线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和优化配置，根据《生态恢复岸线验收办法》《海岸线占补实施办法》《海岸线占补指标交易办法》等有关规章制度，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海岸线占补指标相关活动。
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海岸线占补指标，是指通过整治修复形成生态恢复岸线,经验收合格后转让给本省其他地级以上市用于异地落实海岸线占补的数量指标，或本地市内用海单位用于落实海岸线占补的数量指标。
本实施细则所称交易主体，拟转让海岸线占补指标的地级以上市或县(市、区)政府是转让人,拟购买海岸线占补指标的地级以上市、县(市、区)政府或用海企业是竞买人。受让人依法依规取得海岸线占补指标后，相应获得使用海岸线指标的权利。
第四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海岸线生态修复主体，是指实施各类海岸线生态修复的责任承担主体。
第五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海岸线管理台账，是指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相关法规制度，对海岸线的位置、类型、长度等基础信息以及占补情况、修复情况等行为的具体台账。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六条  市自然资源局建立本行政区海岸线管理台账，指导项目实施、验收、信息公开和监督等工作。
第七条  生态恢复岸线验收工作由省自然资源厅统一组织。市自然资源局主管部门负责协助做好验收工作，管理与更新海岸线管理台账，核查维护已完成交易的海岸线占补指标。
第八条  县（市、区）政府负责落实本辖区内海岸线整治修复工作。
第九条  修复主体实施海岸线生态修复，及时开展并完成项目工作，加强财务管理，做好项目验收、总结等工作，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三章 海岸线生态修复主体和资金来源
第十条  基于“谁受益、谁补偿，先补偿，后占用”的生态补偿原则，占用海岸线的用海主体为海岸线生态修复主体，海岸线占补应优先采取项目就地修复实施占补；无法实现就地修复占补的,可按照海岸线占补指标交易价格缴纳生态补偿金，申请由市人民政府统筹安排海岸线占补指标。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主导申报各类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发挥政府规划管控、政策扶持等作用，形成的可用于海岸线占补交易的指标纳入本行政区海岸线管理台账。
市自然资源局主管部门统一组织本行政区自行开展的海岸线生态修复工作，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单位最终通过招投标方式确认。
社会资本自主投资，单独或以联合体、产业联盟等形式出资开展海岸线修复的，经报市自然资源局审核后上报市政府进行项目立项，后续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单位由社会资本自主确认。
第十二条 围绕“谁修复、谁受益”的生态保护修复市场机制，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海岸线整治修复项目投资、设计、修复、管护等全过程。
第十三条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方式包括以下途径：
自主投资模式。社会资本单独或以联合体、产业联盟等形式出资开展海岸线生态修复。
与政府合作模式。社会资本可按照市场化原则设立基金，与政府及其部门合作，投资海岸线生态修复。
公益参与模式。鼓励多元化社会主体、个人等公益性参与海岸线生态修复。

第四章 海岸线生态修复实施
第十四条  海岸线生态修复应因地制宜、陆海统筹、风险可控，以自然恢复为主、人为干预为辅，修复岸线生态功能，海岸线占补指标需符合生态恢复岸线认定标准。
第十五条  海岸线生态修复实施包括资料收集与调查、方案设计、项目实施和管理维护等，由海岸线占补管理专门机构每年提出年度计划，由生态修复工程建设单位落实实施。
第十六条  海岸线生态修复措施主要包括以下途径：
（一）退围还海。拆除围海堤坝、人工海堤等近岸构筑物设施，形成连通海域，恢复水动力环境。
（二）退养还滩。拆除养殖池，清退养殖活动，恢复岸滩原有形态，提升生态功能。
（三）海滩养护。通过人工抛沙、后滨植被修复及丁坝、潜堤等辅助性工程措施，养护原有海滩，发育新形成海滩。
（四）海堤生态化建设。通过对堤前、堤身和堤后区域的优化改造，提升现有硬式海堤的生态功能，改善区域生物多样性。
第十七条  工程竣工后开展生态修复工程量评估，包括恢复/修复岸线长度、补沙量、拆除构筑物数量与规模、退围还滩的面积、海堤生态化的长度等工程数量指标。
第十八条  海岸线生态修复后在自然海况下需形成稳定性和持久性效果，应至少在省级验收认定生态恢复岸线前组织一次修复成效长期评估。
第四章 海岸线占补指标验收
第十九条  海岸线整治修复验收标准包括以下部分：
（一）经过退围还海、退养还滩、沙滩养护等整治修复工程后形成的沙滩，潮间带发育基本完整，沙滩长度大于50米，平均宽度大于15米，沙滩以中细砂为主且岸滩稳定时间超过1年，滩面基本无侵蚀或泥化现象；
（二）经过退围还海、退养还滩、种植护滩等整治修复工程后形成的泥滩，潮间带发育基本完整，具有大型底栖生物和鸟类栖息、觅食等生态功能，淤积型区域的潮间带平均宽度原则上应大于100米；
（三）海堤外人工种植或培育红树林，红树林覆盖平均宽度大于15米且潮间带的红树林覆盖度大于30%；
（四）通过采用生态化结构或生态化材料建设或加固海堤、护岸，海堤、护岸植被覆盖率达到30%以上（入侵物种除外），且在迎海面营造了生物栖息场所，稳定时间超过1年；
（五）拆除围海堤坝、人工海堤后的海岸线，具备较为完整的基岩海岸地貌，有较大范围的基岩裸露，海岸与岸滩形态自然，非透水构筑物拆除长度至少占围堤总长的1/4，潮汐运动基本不受阻，适合大型底栖生物栖息繁衍，稳定时间超过1年。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等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海岸线生态修复完成后，由开展整治修复工作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向地级以上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由地级以上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级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林业、水利等相关部门组织初步验收，重点核查整治修复形成生态恢复岸线的地理位置、长度、生态功能、生境稳定性等情况。
第二十一条  向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初步验收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生态恢复岸线验收申请；
（二）生态恢复岸线评估报告
（三）整治修复前后遥感影像图；
（四）生态恢复岸线矢量数据；
（五）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二十二条  验收合格的生态恢复岸线及新修测海岸线成果中的生态恢复岸线，纳入市级海岸线占补指标库，建立市级海岸线占补指标台账，可用于海岸线占补。验收不合格的，按要求整改后重新申请验收。
[bookmark: _Hlk143717936]2022年省人民政府批准的修测海岸线成果中已经认定为生态恢复岸线的，免予办理验收手续，纳入市级海岸线占补指标库。
第五章  海岸线占补指标交易
第二十三条  在保证本市海岸线占补需求的前提下，市自然资源局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向省自然资源厅提出海岸线占补指标转让申请，用于省内地市间海岸线占补交易。省级海岸线占补指标交易按《海岸线占补指标交易办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  需要落实岸线占补指标的用海主体，向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市级海岸线占补指标交易。
第二十五条  市自然资源局根据岸线占补指标情况及购买申请情况提出指标出让方案，上报市政府审定同意后，市自然资源局委托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适时开展海岸线占补指标交易活动。
第二十六条  海岸线占补指标交易活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依照公共资源交易有关规定程序,采用网上竞价方式进行。海岸线占补指标交易结束,由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成交结果公示。成交结果公示期满无异议,市政府与竞得人签订海岸线占补指标交易协议。
第二十七条  海岸线占补指标购买人应按照海岸线占补指标交易协议以海岸线占补指标交易价格（20万至50万元/米）缴纳生态补偿金。市人民政府主导申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发挥政府规划管控、政策扶持等作用，统一市场准入，开展海岸线整治修复。
第二十八条  省内地市间海岸线占补收入30%分配给省，剩余70%由市、县两级政府和参与生态修复的社会资本分成，具体为：由政府出资的全部归政府所有；社会资本出资的，50%奖补给出资企业、50%分配给政府。政府收入部分按比例实施市、县分成，分成比例为：修复岸线位于陆丰市或海丰县的，按市级50%、县级40%、镇级10%分成；修复岸线位于市城区或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的，按市级70%、区级20%、镇级10%分成。
本市辖区内占用海岸线的用海主体，确实无法实施项目就地修复占补、本地市修复占补的,可采取异地修复占补或购买海岸线占补交易指标实施占补。如购买海岸线占补交易指标，缴纳的海岸线占补指标交易收入全额缴纳至市级财政，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收入科目。由市、县两级政府和参与生态修复的社会资本分成，具体为：政府出资的，全部归政府所有；社会资本出资的，50%奖补给出资企业、50%分配给政府。政府与企业共同出资的，在企业50%奖补资金中，按出资比例分成。政府收入部分按比例实施市、县分成，分成比例为：修复岸线位于陆丰市或海丰县的，按市级50%、县级40%、镇级10%分成；修复岸线位于市城区或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的，政府收入部分按按市级70%、区级20%、镇级10%分成。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2025年x月x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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